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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沃森生物 股票代码 30014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荔 杨永祥

电话 0871-68312779 0871-68312779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99号鼎易天城9栋A座19

楼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科园路99号鼎易天城9栋A座19

楼

电子信箱 ir@walvax.com ir@walvax.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48,043,658.72 1,349,755,356.04 73.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21,009,218.81 319,196,558.92 31.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480,763,111.40 239,823,690.27 100.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2,263,407.21 -10,931,112.51 3,779.9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29 0.2048 28.3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624 0.2016 30.1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1% 4.54% 0.2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

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978,622,923.36 13,674,114,325.61 9.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956,352,343.43 8,484,232,085.82 5.5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134,43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刘俊辉 境内自然人 4.71% 75,427,555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3.04% 48,646,618 0

杨更 境内自然人 1.89% 30,319,900 0 质押 6,900,000

李云春 境内自然人 1.69% 27,150,181 27,150,181 质押 2,310,000

王庆辉 境内自然人 1.64% 26,350,000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国证生物医

药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6% 24,979,270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长价值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3% 24,432,666 0

玉溪高新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0% 24,038,398 0

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8% 23,656,807 0

陈尔佳 境内自然人 1.41% 22,651,724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陈尔佳先生与杨更女士系夫妻关系；成都喜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李云春先生控制并担任执

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的法人，与李云春先生系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以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

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

1、公司股东刘俊辉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54,902,955股外，还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20,524,600股，实际合计持有75,427,555股。

2、公司股东杨更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8,989,60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1,330,300股，实际合计持有30,319,900股。

3、公司股东陈尔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1,340,84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310,884股，实际合计持有22,651,724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经营情况概述

公司是专业从事人用疫苗等生物技术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生物制药企业，在以新型

疫苗为代表的生物技术药细分领域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公司已形成了结构优良、品

种丰富的产品管线，是中国首家、全球第二家自主研发并成功上市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厂家，也是目前全

球唯一同时拥有13价肺炎结合疫苗和HPV疫苗的厂家。 公司构建了国内领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技术

平台，聚集了一大批中西合璧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获得了一批国家“863计划” 和“重大新药创制” 科

技重大专项支持，与国内多个科研院所、高校和盖茨基金会等国际著名机构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的自主疫苗产品为：13价肺炎结合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双

价HPV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23价肺炎疫苗（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b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

（西林瓶型和预灌封型）、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群C群

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和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共8个产品（12个品规）。上述疫苗产品主要用于预防

由特定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起的相关疾病。

2022年上半年，在公司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公司聚焦疫苗产业，持续深入推进公司进口取代、全

面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和落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紧紧围绕年度经营

管理计划，切实贯彻落实各项经营任务，集中优势资源推动核心业务的发展。

1、产品销售

报告期内，公司克服新冠疫情给常规疫苗接种带来的困难和影响，持续加强营销管理，充分发挥产品

品牌和产品质量优势，适时调整销售策略和侧重点，集中精力聚焦13价肺炎结合疫苗等重磅产品推广和

销售；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HPV疫苗于3月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公司加快对国内重点区域的准入，从

销售体系建设、消费者教育、终端服务和渠道布局多维度着力打造产品品牌和市场影响力，力争快速提升

国内市场覆盖率和渗透率。 2022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34,804.3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3.96%，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100.9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90%。

2、产品生产

2022年上半年， 子公司玉溪沃森13价肺炎结合疫苗获得批签发3,731,508剂， 较上年同期增长

39.68%。 上半年，玉溪沃森部分产品生产线因WHO-PQ项目整改等原因进行了设备改造，加之相关产品

生产计划的调整，导致部分疫苗产品批签发数量下降较大，待整改完毕后，相关产品的生产和批签发将陆

续恢复。

子公司玉溪泽润双价HPV疫苗5月首批产品获得《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上半年，双价HPV疫苗共

获得批签发884,664剂。

玉溪沃森和玉溪泽润各产品获得批签发数量的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2022年1-6月批签发量

（剂/瓶）

2021年1-6月批签发量

（剂/瓶）

批签发量增长率

13价肺炎结合疫苗 3,731,508 2,671,409 39.68%

双价HPV疫苗 884,664 0 —

Hib疫苗 0 1,016,323 -100.00%

AC结合疫苗 0 541,198 -100.00%

AC多糖疫苗 0 10,774,496 -100.00%

ACYW135多糖疫苗 0 290,267 -100.00%

百白破疫苗 1,580,112 660,078 139.38%

23价肺炎疫苗 418,070 792,079 -47.22%

合计 6,614,354 16,745,850 -60.50%

3、新产品研发和注册申报

报告期内，公司处于临床研究和产业化关键阶段的各产品的临床研究工作稳步推进。 2022年3月，子

公司玉溪泽润获得双价HPV疫苗的《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公司重组蛋白技术平台取得了新的成果，具

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同时子公司上海泽润九价HPV疫苗也已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目前正在开展Ⅲ期临

床研究受试者入组前的相关准备工作。 公司与合作方共同合作研发的新冠mRNA疫苗、新冠腺病毒载体

疫苗分别于2020年6月、2021年5月收到国家药监局批准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目前，新冠mRNA疫苗

Ⅲ期临床研究阶段现场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数据整理等工作；新冠腺病毒载体疫苗处于Ⅱ期临床

研究阶段。 上海泽润自主研发的重组新冠疫苗（CHO细胞）于2021年6月获得了《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重组新冠病毒变异株疫苗（CHO细胞）于2022年2月获得马里巴马科科技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Ⅰ/Ⅱ

期临床试验伦理批件，目前上述两个疫苗分别处于Ⅱ期、Ⅰ期临床研究阶段。

报告期内，公司收到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该疫苗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公司与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公司签署了《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mRNA疫苗

技术开发及商业化合作协议》， 共同开展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mRNA疫苗的产品开发及商业化合作，该

项目临床前研究的各项工作在持续推进中。公司其他处于临床研究和临床前研究阶段的在研产品的研发

工作按计划正常推进。公司将根据产品研发战略和计划开展各个产品的研发、临床和产业化工作，为公司

的长远发展不断添砖加瓦，提供更新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进入注册申报阶段的产品的详细情况：

序号 品种名称 所处阶段 注册分类 作用与用途* 进展情况

1

重组人乳头瘤病毒九价病毒样

颗 粒 疫 苗（6、11、16、18、31、

33、45、52、58型L1蛋白）（毕

赤酵母）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

用于预防由HPV6、11、16、18、31、33、45、52、58型

感染导致的生殖器疣、子宫颈癌、外阴、阴道及肛

门癌等相关疾病。

临床研究阶段

2 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

预 防 由 SARS-CoV-2 感 染 所 致 的 疾 病

（COVID-19）。

临床研究阶段

3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黑猩

猩腺病毒载体）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

预防由SARS-CoV-2感染而引起的新型冠状病

毒病（COVID-19）。

临床研究阶段

4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CHO

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1类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流行性疾病。 临床研究阶段

5

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

结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6类

接种本疫苗后，可使机体产生体液免疫应答。用于

预防A群、C群、Y群和W135群脑膜炎球菌引起的

流行性脑脊髓膜炎。

临床研究阶段

6 4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6类

预防由2种A型流感病毒株和2种B型流感病毒株

引起的流行性感冒。

临床研究阶段

7

重组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疫苗

（CHO�细胞）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变异株感染引起的流行性疾

病。

临床研究阶段

8

吸附无细胞百白破/b型流感嗜

血杆菌联合疫苗

临床研究 预防用生物制品

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及由b型流感嗜血杆菌

引起的脑膜炎、肺炎、败血症等感染性疾病。

2022年 3月获

得临床试验批

准通知书。

*产品的作用与用途以最终批准上市的情况为准。

根据国内手足口病流行趋势的演变情况和公司的整体产品战略， 并综合考虑单价的重组EV71疫苗

的市场竞争格局，经公司和上海泽润详细论证，决定于2022年6月起终止重组EV71疫苗的临床研究工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子公司终止重组EV71疫苗研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53）

4、国际业务

在国际业务方面，基于2021年4月子公司玉溪沃森与摩洛哥MarocVax� Sarl公司达成的13价肺炎结

合疫苗在摩洛哥的成品进口、分销、销售及原液供应等合作，报告期内，玉溪沃森13价肺炎结合疫苗完成

了在摩洛哥的注册，获得上市许可证，并完成了首批100万剂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出口。 一季度，玉溪沃

森收到埃及客户签发的本年度AC多糖疫苗的采购订单，玉溪沃森AC多糖疫苗将继续供应埃及用于其国

家扩大免疫规划（EPI）。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产品已累计出口到18个国家。

（二）公司股份回购情况

2022年3月17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A股社会公众股份。本次回购股份上限为600万

股，回购股份下限为3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0元/股。 按回购数量上限600万股、回购价格上限

70元/股测算，预计回购金额不超过4.2亿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审议回购事项的董事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详

见公司于2022年3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按照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

规定，公司分别于2022年3月25日、3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及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和 《回购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2-029）， 于2022年6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4），并按照规定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了截至上月末的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07,

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0254%，最高成交价为48.6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5.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19,101,658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2,000,

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248%，最高成交价为49.8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3.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92,642,038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本次股份回购的回购期限内择机实施股份

回购。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云春）：____________

二〇二二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142� � � � �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22-067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海达股份 股票代码 30032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胡蕴新 周萍虹

电话 0510-86900687 0510-86900687

办公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云顾路585号 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云顾路585号

电子信箱 haida@haida.cn haida@haida.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6,967,632.83 1,220,972,806.52 3.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670,585.26 107,118,583.39 -42.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8,298,836.50 104,371,942.70 -44.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9,467,423.88 102,057,230.04 -71.1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1782 -42.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26 0.1782 -42.4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08% 5.65% -2.5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102,880,574.63 3,138,855,878.39 -1.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023,609,712.22 1,976,969,981.08 2.3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48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钱振宇 境内自然人 11.69% 70,281,118.00 52,710,838.00

钱燕韵 境内自然人 9.60% 57,717,417.00 43,288,063.00

胡鹤芳 境内自然人 8.63% 51,916,433.00

王君恺 境内自然人 4.39% 26,370,000.00

孙民华 境内自然人 4.34% 26,100,000.00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优质鑫选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8% 14,322,100.00

毛金明 境内自然人 1.66% 9,999,900.00

毛英俊 境内自然人 1.64% 9,87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鹏华可转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8% 7,721,737.00

王群林 境内自然人 1.01% 6,10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钱振宇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钱振宇、钱燕韵、胡鹤芳为一致行动人，钱振宇、钱燕

韵为兄妹关系，胡鹤芳为其母亲，2.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

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股东毛金明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 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999900股，合计持有9999900股，股东毛英俊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0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9870000股，合计持有

9870000股，股东王群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100000股，合计持有61000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振宇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30032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海达股份公告编号：2022-030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力量钻石 股票代码 30107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童越 孟浩

电话 0370-7516686 0370-7516686

办公地址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东产业集聚区丹阳大道 河南省商丘市柘城县东产业集聚区丹阳大道

电子信箱 zhengquan@lldia.com zhengquan@lldia.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其他原因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47,616,177.40 218,204,438.30 218,204,438.30 105.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39,094,371.03 107,998,767.60 107,998,767.60 121.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233,240,224.62 105,265,189.10 105,265,189.10 121.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8,227,987.41 86,005,919.46 86,005,919.46 11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1.98 2.3900 1.19 66.3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1.98 2.3900 1.19 66.3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80% 21.64% 21.64% 1.1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954,861,275.15 1,423,536,775.26 1,423,536,775.26 3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39,364,888.87 958,318,369.71 958,318,369.71 18.8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61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邵增明 境内自然人 39.83% 48,095,832.00 48,095,832.00

李爱真 境内自然人 16.56% 20,000,000.00 20,000,000.00

翁伟武 境内自然人 3.83% 4,626,190.00 4,626,190.00

商丘汇力金刚石科技服务中心（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4% 3,546,666.00 3,546,666.00

林佩霞 境内自然人 2.87% 3,469,642.00 3,469,642.00

河南省国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河

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其他 2.06% 2,490,660.00 2,490,660.00

夏红明 境内自然人 2.03% 2,448,026.00 2,448,026.00

农银二号无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92% 2,313,096.00 2,313,096.00

王六一 境内自然人 1.72% 2,078,274.00 2,078,274.0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分红－团

险分红

其他 0.84% 1,009,207.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为邵增明和李爱真，李爱真和邵增明为母子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详见本报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详细描述了报告期内发生的重要事项。

证券代码：301071� � � � � � � � �证券简称：力量钻石 公告编号：2022-058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8月10日，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于2022年8月1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11日

证券代码：301071�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力量钻石 公告编号：2022-057

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2年上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易连 6008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轼 李玉洁、张璇

电话 021-68600836 021-68600836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7号瑞明大厦12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7号瑞明大厦12楼

电子信箱 eliansydb@eliansy.com eliansydb@eliansy.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65,997,696.47 2,170,369,575.48 -0.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189,044,643.54 1,213,010,197.77 -1.98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9,511,625.78 433,519,731.09 -47.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540,706.96 146,042,563.65 -118.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28,583,084.01 1,556,703.33 -1,936.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639,612.83 -2,543,257.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1 13.48 减少15.6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220 -118.1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0 0.220 -118.18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3,051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89 180,468,652 0 质押 127,500,000

上海季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季胜

激光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1 8,139,402 0 未知

俞习文 境内自然人 1.12 7,503,643 0 未知

龚圣平 境内自然人 0.88 5,907,760 0 未知

温州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启元

尊享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7 5,857,840 0 未知

张爱芬 境内自然人 0.75 5,046,002 0 未知

姜胜军 境内自然人 0.60 4,000,000 0 未知

袁江娜 境内自然人 0.53 3,533,200 0 未知

朱红美 境内自然人 0.51 3,411,200 0 未知

徐晟 境内自然人 0.45 3,023,4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杭州浙发易连商务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其他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4�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

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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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处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易连生物工程（杭州）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连生物” ）将其持有的位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州地块面积106,625平方米的土

地使用权由建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德管委会” ）收回，收回补偿费总额为人民币4,073万

元（以下币种均指人民币）。

●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的影响：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本次

资产处置预计将导致公司2022年度净利润减少30万元，最终以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结果为准。

一、交易概述

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公司决定放弃向医药大健康方向转型，对此前公司全资子公司易连生物为此取得的

位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州地块建政工出【2021】3号的土地(面积为 106,625平方米）不予开发。经协

商，建德市政府指定建德管委会收回该宗土地使用权。

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召开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同意公司

下属全资子公司易连生物将其持有的位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州区块106,6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由

建德管委会收回，收回补偿费总额为4,073万元，并授权易连生物管理层签署《建德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

权收回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与业务办理事项。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易连生物转让土地使用权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名称：建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30182MB1D28058E

3、机构地址：建德市下涯镇钟潭路2号

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名称：易连生物持有的位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州地块106,62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2、权属状况：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标的资产运营情况：标的资产为易连生物于2021年5月24日通过招拍挂方式购买获得，应价总额为4,

073万元。

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账面原值 41,951,900.00 41,951,900.00

已计提折旧 489,438.83 908,957.81

账面净值 41,462,461.17 41,042,942.19

（二）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通过前期市场调研，公司决定放弃向医药大健康方向转型，对上述土地不予开发。 经协商，建德市政府指

定建德管委会收回该宗土地。 该宗土地使用权的账面价值为41,042,942.19元，建德管委会按4,073万元收回。

四、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建德管委会（甲方）与易连生物（乙方）签订《建德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本协议书” ）。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被收回土地的位置、面积、用途及权属

1、被收回地块坐落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洲区块。 被收回地块土地使用权证如下：

土地使用权证名称：不动产权证，土地面积：106,625平方米，土地用途：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出让。

2、被收回地块内无已建和在建工程（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附着物、设施设备）。

3、 乙方名下该宗地的全部国有土地使用权为本协议项下被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其土地面积合计106,

625平方米。

（二）收回补偿费用及其支付方式和期限

1、收回补偿费为甲方对乙方被收回地块106,62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其他的全部补偿费用。 按乙方

原取得土地的成本（2021年受让地价）核定补偿费总额为4,073万元。 除此之外，甲方不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

何性质的补偿费用。

依照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法规、规章应由甲、乙各方自行承担和缴纳的各种规费和税费，由各方

自行依法承担和缴纳。

2、双方同意下列全部事项的完成为甲方付款完毕的前提条件：

（1）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签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收回地块的《不动产权

证》以及其他有关的权属证明文件、申请办理注销或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权属证明及资料交付甲方。

（2）乙方会同甲方办理完成被收回地块的土地权属注销登记手续。

3、收回补偿费支付的方式和期限

本协议书生效且符合付款的全部条件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甲方或其指定第三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补偿

费，计人民币4,073万元。

（三）附则

本协议书经乙方母公司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由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五、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2年8月10日召开公司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处置的议

案》。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土地收回是基于公司积极配合转型所作准备，符合公司发展规划以及相关法律法

规、建德市政策文件的相关规定，该事项不存在关联交易情形，交易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

处置该宗土地。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转型方向，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

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资产处置，预计将导致公司2022年度净利润减少30万元，最终以

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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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六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第六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9日以

书面通知、微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公司全体监事。因为疫情原因，会议于2022年8月10日以现场和通

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监事应到3人，实到3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

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所包含的信息能全面反映公司2022年半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情况； 未发现参与本次2022年半年度报告编制的人员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

为。

我们保证《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确定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

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

1、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有

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5、董事会确定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8月11日，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

予日，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23元/股。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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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2年8月11日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70万股

●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23元/股

鉴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或者

“《激励计划》” ）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2022年8月10日，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了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确定向激励对象授予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8月11日， 以3.23

元/股的价格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情况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9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

计划相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俞敏女士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第四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1年9月16日至2021年9月26日， 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部

予以公示。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针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1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

十届第五次临时监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

说明及核查意见的议案》，并于2021年9月28日披露了《第十届第五次临时监事会决议公告》（临2021-084）。

3、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知情人在

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 未发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并于2021年10月29日披露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

况的自查报告》（临2021-089）。

4、2021年10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和第十届第六次临时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

经成就，同意以2021年10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4名激励对象授予83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56元/

股。 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5、2022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和第十届第六次监事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

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予日，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限

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23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

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满足授予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

之，若下列任一授予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规定的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以下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

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 综上所述，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

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23元/股。

（三）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预留授予日：2022年8月11日

2、预留授予数量：170万股

3、预留授予人数：1人

4、预留授予价格：3.23元/股

根据本次激励计划的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不低于股票票面金额，且不低于下列价格较高者：

（1）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1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为3.06元/股；

（2）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董事会决议公布前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50%，为3.23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解除限售安排

（1） 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或

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48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登记之日起计。 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

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部分限

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公司将

按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事宜。

7、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占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总数的

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额的比

例

1 赵宏光 董事长 170.00 17.00% 0.25%

合计 170.00 17.00% 0.25%

注：1、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累计均未超过本次

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

过本次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10%。

2、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本次激励计划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 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四）关于本次预留授予的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激励计划是否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事项与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激励计划内容不存在差

异。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激励对象获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

核查后，认为：

1、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符合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

4、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

励对象范围相符。

5、董事会确定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8月11日，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

予日，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23元/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在本次限制性股票预留授予日前6个月内均未卖出公司股票。

四、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

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

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8月11日， 公司对预留授予的17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成本进行预测算，

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476.00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限制性股票摊销成本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476.00 119.00 277.67 79.33

注：1、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2、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成本费用中列支。 公司以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

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成本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大。 考虑到本

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本

次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五、独立董事意见

1、根据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2022年8月11

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激励计划》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

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有关任职资格的规

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不存在为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任何其他财务资助的计划或安排。

5、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

团队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的情形。

6、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相关议案均由非关联董事审议表决。

综上，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予

日，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本公司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23元/股。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预留授予事项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且履行了必要的

内部决策程序，符合《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日、授予对象、

授予价格及授予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预留授予的授予条件

已成就，公司可依据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授予；公司尚需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相关登记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认为：本次激励计划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限制性股票

授予日、授予价格、授予对象、授予数量等的确定以及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不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

授予条件的情形。

八、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日）》；

3、《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关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

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4、《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预留授予相关事项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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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9日以

书面、微信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因为疫情原因，会议于2022年8月

10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出席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半年度报告》及《2022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

根据前期市场调研，公司决定放弃向医药大健康方向转型，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易连生物工程（杭

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连生物” ）将其持有的位于建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五马州地块面积106,625平方

米的土地使用权由建德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收回，收回补偿费总额为4,073万元，并授权易连生物管理层签

署《建德经济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补偿协议》等相关协议与业务办理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全资子公司资产处置的公告》（临2022-039）。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2年8月11日为预留授予日，以人民币3.23元/股

的授予价格向1名激励对象赵宏光授予170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

公司关联董事赵宏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临2022-040）。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加强与投资者之间的有效沟通，促进公司完善治理，提高公司质量，切

实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

事会同意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后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2022年8月修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秘书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修订公司《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2022年8月修订）》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易连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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